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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建議修訂本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制度》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2013年4月最新修訂的《上海證劵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
辦法(2013年修訂）》，為進一步規範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募集資金的
管理和使用行為，提高募集資金使用效率，本公司擬對其《募集資金管理制度》進行
如下修訂：

1. 原第六條第一款修訂為：

「公司應當在募集資金到賬後一個月內與保薦人、存放募集資金的商業銀行（以
下簡稱「商業銀行」）簽訂募集資金專戶存儲三方監管協議（以下簡稱「監管協
議」）， 監管協議內容應符合上海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上交所」）及香港聯交所
的要求。」

2. 原第八條修訂為：

「使用募集資金時，由公司資產管理部根據募集資金投資項目（以下簡稱「募投
項目」）進度提交項目資金使用計劃，經公司主管領導及總會計師審批，由公司
財務部對每筆支付情況進行審核無異議後，根據公司資金使用管理流程安排付
款。」

3. 原第十一條修訂為：

「公司以自籌資金預先投入募投項目的，可以在募集資金到賬後6個月內，以募
集資金置換自籌資金。置換事項應當經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會計師事務所出
具鑒證報告，並由獨立董事、監事會、保薦人發表明確同意意見。公司應當在
董事會會議後2個交易日內報告上交所及香港聯交所（如適用）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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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暫時閑置的募集資金可進行現金管理，投資的產品須符合以下條
件：（一）安全性高，滿足保本要求，產品發行主體能夠提供保本
承諾；（二）流動性好，不得影響募集資金投資計劃正常進行。投
資產品不得質押，產品專用結算賬戶（如適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資
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開立或者註銷產品專用結算賬戶的，公司
應當在2個交易日內報上交所及香港聯交所（如適用）備案並公告。

使用閑置募集資金投資產品的，應當經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獨
立董事、監事會、保薦人發表明確同意意見。公司應當在董事會
會議後2個交易日內按照上交所及香港聯交所（如適用）有關規定發
佈公告。」

5. 原第十二條修訂為第十三條並修改為：

「公司以閑置募集資金暫時用於補充流動資金，應符合如下要求：

（一） 不得變相改變募集資金用途，不得影響募集資金投資計劃的正常進行；

（二） 僅限於與主營業務相關的生產經營使用，不得通過直接或者間接安排用
於新股配售、申購，或者用於股票及其衍生品種、可轉換公司債券等的
交易；

（三） 單次補充流動資金時間不得超過12個月；

（四） 已歸還已到期的前次用於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募集資金（如適用）。

以閑置募集資金暫時用於補充流動資金的，應當經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並經
獨立董事、保薦人、監事會發表明確同意意見。公司應當在董事會會議後2個交
易日內報告上交所及香港聯交所（如適用）並公告。

補充流動資金到期日之前，公司應將該部分資金歸還至募集資金專戶，並在資
金全部歸還後2個交易日內報告上交所及香港聯交所（如適用）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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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增加第十四、十五、十六條：

「第十四條 公司實際募集資金淨額超過計劃募集資金金額的部分（以下簡稱
「超募資金」），可用於永久補充流動資金或者歸還銀行貸款，但每
12個月內累計使用金額不得超過超募資金總額的30%，且應當承諾
在補充流動資金後的12個月內不進行高風險投資以及為他人提供
財務資助。

第十五條 超募資金用於永久補充流動資金或者歸還銀行貸款的，應當經
公司董事會、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並為股東提供網絡投票表決方
式，獨立董事、監事會、保薦機構發表明確同意意見。公司應當在
董事會會議後2個交易日內報告上交所及香港聯交所（如適用）並按
相關規定發佈公告。

第十六條 公司將超募資金用於在建項目及新項目（包括收購資產等）的，應
當投資於主營業務，並比照適用本制度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
的相關規定，科學、審慎地進行投資項目的可行性分析，及時履
行信息披露義務。」

7. 原第十三條第一款修訂為第十七條第一款：

「單個募投項目完成後，如公司擬將該募投項目節餘募集資金（包括利息收入）
用於其他募投項目，應當經董事會審議通過，且經獨立董事、保薦人、監事會
發表意見後方可使用。公司應在董事會會議後2個交易日內報告上交所及香港聯
交所（如適用）並公告。」

8. 原第十四條修訂為第十八條並修改為：

「募投項目全部完成後，節餘募集資金（包括利息收入）高於募集資金淨額10%

時，公司應當經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且獨立董事、保薦人、監事會發
表明確同意意見後方可使用節餘募集資金。

節餘募集資金（包括利息收入）低於募集資金淨額10%的，應當經董事會審議通
過，且獨立董事、保薦人、監事會發表明確同意意見後方可使用。

節餘募集資金（包括利息收入）低於人民幣500萬元或低於募集資金淨額5%時，
可以免於履行前款程序，其使用情況應在公司最近一期的定期報告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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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第十六條第一款修訂為第二十條第一款：

「公司董事會作出募投項目變更決議後，須按公司章程有關規定提交股東大會
審議，且經獨立董事、保薦人、監事會發表明確同意意見。」

10. 原第二十一條修訂為第二十五條並修改為：

「董事會每半年度應當全面核查募投項目的進展情況，對募集資金的存放與使
用情況出具《公司募集資金存放與實際使用情況的專項報告》（以下簡稱「《專項
報告》」），《專項報告》的格式應符合上交所及香港聯交所的要求。募投項目實際
投資進度與投資計劃存在差異的，上市公司應當在《募集資金專項報告》中解釋
具體原因。當期存在使用閑置募集資金投資產品情況的，上市公司應當在《募
集資金專項報告》中披露本報告期的收益情況以及期末的投資份額、簽約方、
產品名稱、期限等信息。

《專項報告》應經董事會和監事會審議通過，並應當在提交董事會審議後2個交
易日內報告上交所及香港聯交所（如適用）並公告。

年度審計時，公司聘請的會計師事務所應對募集資金存放與使用情況出具鑒證
報告。每個會計年度結束後，保薦機構應對公司年度募集資金存放與使用情況
出具專項核查報告。公司董事會應在《專項報告》中披露保薦人專項核查報告和
會計師事務所鑒證報告的結論性意見。」

11. 原第二十二條修訂為第二十六條並修改為：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監事會或二分之一以上獨立董事可以聘請註冊會計師對
募集資金存放與使用情況出具鑒證報告。董事會應當予以積極配合，公司應當
承擔必要的費用。

董事會應當在收到註冊會計師鑒證報告後2個交易日內向上交所及香港聯交所
（如適用）報告並公告。如鍳證報告認為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存在違規情形的，董
事會還應當公告募集資金存放與使用情況存在的違規情形、已經或可能導致的
後果及已經或擬採取的措施。」

12. 删除原第二十三條「募集資金使用情況的信息由董事會對外披露」。

13. 全文條款序號進行重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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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募集資金管理制度》的修訂的英文版本為中文版本的非正式譯文。倘中文版本
與英文版本不相符，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上述對《募集資金管理制度》的修訂須提呈將於2013年8月19日舉行的本公司2013年第
二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批准，方可作實。

董事會意見

鑒於上述《募集資金管理制度》的修訂符合最新修訂的法律法規，董事會建議本公司
股東投票贊成擬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有關普通決議案。

臨時股東大會

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藉以（其中包括）尋求本公司股東批准《募集資金管
理制度》的修訂。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將以投票方式就所提呈之普通決議案進行表
決。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將儘快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

于麗娜

公司秘書

中國 •洛陽
2013年6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長為趙剡水先生；本公司副董事長為蘇維珂先生；其
他董事會成員為：六位董事閆麟角先生、郭志強先生、董建紅女士、屈大偉先生、 
劉繼國先生及吳勇先生；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洪暹國先生、張秋生先生、 
邢敏先生及吳德龍先生。

* 僅供識別


